附件1

第十四师昆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

公布2023年度工伤预防重点领域

和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相关行业协会、企业等社会组织：  

    按照《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规〔2017〕13号）、《关于印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兵人社发〔2021〕41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本师市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情况，经师市工伤预防联席会议审议，现将2023年度第十四师昆玉市工伤预防重点领域和项目申报指南公布如下。

一、2023年度第十四师昆玉市工伤预防重点领域

建筑业、种植业

二、2023年度第十四师昆玉市工伤预防项目申报指南

申报主体及基本条件

经相关部门批准成立、在第十四师昆玉市合法登记（注册）、具备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依法参加第十四师昆玉市社会保险、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属于2023年度第十四师昆玉市工伤预防重点领域的相关行业协会、企业等社会组织（以下统称单位）。
单位行业划分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GB/T 4754-2017)
执行。企业规模的划分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

申报材料

1.第十四师昆玉市2023年度工伤预防项目申请表；

2.工伤预防培训项目实施方案；以上材料由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绩效目标

工伤培训项目绩效目标为按时完成工伤预防培训项目实施方案中要求的工作内容，学员出勤率达到100%，各门课程满意率大于90%。
申报程序

1.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时间安排、费用预算，提出项目考核绩效目标。编制费用预算时，培训费（含师资费）应参照《关于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行〔2016〕540号）等相关规定及项目标准执行，但不得列支住宿费。

2.如实填写《第十四师昆玉市2023年度工伤预防项目申请表》并提交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联系人：阿依谢姆·麦麦提敏、张振贵，联系电话：0903-2566561。

申报期限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3年6月2日止。
有关要求

（一）学习掌握法规政策

有申报意愿的单位要认真学习《工伤保险条例》《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规〔2017〕13号）等工伤保险法规政策，掌握申报条件、申报程序、项目实施、项目结算、工伤预防费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各项规定及要求。

（二）认真筹划按时申报

各申报单位可以申请培训项目2个，同时申请培训项目的，应当填写材料和申报。项目应当在2023年7月底前实施完成。

培训项目原则上每期不超过1天，不得安排住宿。面向行业协会、企业等社会组织开展的培训项目，预算金额不超过8.5万元，培训计划人数不少于700人。
（三）积极配合项目

项目申报期结束后，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会同师市工伤预防专家对各申报单位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评选，提出评审意见，择优确定培训项目实施单位后，由师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签订项目实施协议。咨询电话：0903-2566061。


